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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 2020 年 2 月 12 日安全理事会第 8721 次会议上，就安理

会审议的题为“儿童与武装冲突”的项目，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 

  “安全理事会重申其根据《联合国宪章》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首要责任，为此重申致力于应对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广泛影响以及对持久和平、

安全与发展造成的长期后果。 

  “安全理事会回顾指出，武装冲突所有各方都必须严格遵守它们根据国

际法承担的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义务，包括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

公约及其 1977 年附加议定书以及《儿童权利公约》及其《关于儿童卷入武

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中所载义务，并欣见若干会员国采取步骤，承诺

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包括为此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

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以及继续落实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国际和区域

举措，包括 2007 年在巴黎举行的关于保护儿童免遭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非

法招募和使用问题国际会议及 2017 年在巴黎举行的后续会议和在这两次会

议上作出的承诺。 

  “安全理事会并再次强烈谴责所有违反适用的国际法的行为，包括武装

冲突当事方招募和使用儿童及重新招募儿童入伍、杀害残害儿童、对儿童实

施强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绑架儿童、袭击学校和医院、武装冲突当事方拒

绝人道主义通行，以及在武装冲突中对儿童实施的其他一切违反国际法包括

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和难民法的行为，要求所有相关当事方立即停止这

些做法并采取特别措施保护儿童。 

  “安全理事会依然深信，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应是任何解决冲突和保持

和平全面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强调指出必须采用广泛的预防冲突战略，

全面消除武装冲突的根源，以便长期加强对儿童的保护。 

  “安全理事会强调指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性，确认有必

要大力注重消除贫困、匮乏和不平等，预防和保护儿童免受一切违法侵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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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害，特别是在武装冲突环境中，促进儿童及其家庭和社区的复原力，确

认必须促进全民教育，促进和平包容的社会，以此促进可持续发展。 

  “安全理事会确认，在过去 15 年中，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在预

防和应对侵犯虐待儿童行为方面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借助其通过的结论。 

  “安全理事会再次呼吁会员国、联合国各实体、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其他

有关各方从所有和平进程的早期阶段开始，将保护儿童的规定，包括关于曾

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儿童脱离关联和重返社会的规定，以及关于儿

童权利和福祉的规定，包括那些大力强调儿童最佳利益、将脱离武装团体的

儿童作为受害者对待和侧重于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重返社会的规定，纳入

所有和平谈判、停火及和平协议，纳入停火监测规定，在这些进程中尽可能

考虑到儿童意见，并确保解决女童、男童和残疾儿童的具体需要。 

  “安全理事会再次呼吁会员国、联合国各实体、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其他

有关各方确保所有冲突后恢复和重建工作的规划、方案和战略以及建设和平

与保持和平工作都充分融入和优先考虑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保护、权利、

福祉和增强权能等方面，鼓励和推动在这些进程中考虑儿童的意见。 

  “安全理事会赞扬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与相关的

儿童保护行为体一起，受安全理事会 PRST/2017/21 号主席声明的鼓励，开

展联合国关于将儿童保护问题纳入和平进程的实用指南的制定工作，题为

“关于更好地保护武装冲突局势中儿童的调解人实用指南”(“实用指南”)，

安理会第 2427(2018)号决议对该指南汇编工作的启动表示欢迎。 

  “安全理事会鼓励秘书长，包括通过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

别代表，向联合国各实体、会员国、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参与和平及调解

进程的其他相关行为体广泛传播该实用指南，并推动在联合国支持、赞助和

协助的和平及调解进程中予以采用。 

  “安全理事会再次促请各国和联合国将儿童保护纳入冲突预防、冲突局

势和冲突后局势中旨在保持和平和预防冲突的所有相关活动的主流，认为该

实用指南是这方面的一个工具。 

  “安全理事会鼓励联合国各实体、会员国以及参与和平及调解的区域和

次区域组织加强合作与协作，推动将儿童保护问题纳入和平进程。 

  “安全理事会鼓励调解人、协调人和其他谈判者，包括会员国、区域和

次区域组织以及参与和平及调解进程的所有其他相关行为体，在和平及调解

进程中尽可能多利用实用指南这一工具。 

  “安全理事会鼓励秘书长应会员国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请求，为他

们努力采用实用指南而提供儿童与武装冲突任务方面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

法。 

https://undocs.org/ch/PRST/2017/21
https://undocs.org/ch/S/RES/242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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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再次请武装冲突当事方在和平谈判和停火及和平协议中

酌情列入涉及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儿童的具有性别和年龄敏感性

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复员方案)方面的保护儿童规定，并在可能情

况下让儿童参与这些进程，特别是参与设计将包括这些儿童的复员方案进程。 

  “安全理事会继续敦促会员国、联合国各实体、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和其

他有关各方确保所有和平谈判、停火及和平协议以及停火监测规定都包括关

于曾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儿童脱离关联和重返社会的保护儿童规

定，包括制订将这些儿童迅速移交相关文职儿童保护机构的标准作业程序。 

  “安全理事会强调指出必须追究武装冲突中所有侵害和虐待儿童行为

的责任，促请所有国家继续消除有罪不罚现象，为此而努力加强国家和国际

问责机制，建设调查和起诉能力，确保及时将所有应对侵害虐待儿童行为负

责者绳之以法并追究其责任，包括为此而及时系统地开展调查和起诉并公布

结果，确保所有受害者都能获得司法救助及其所需要的医疗和支助服务。 

  “安全理事会重申，决心确保其迄今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各项决

议和主席声明得以遵守和执行，确保关于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其他国

际承诺和义务得以遵守。” 

 


